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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5519177][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根据山东硅酸盐学会《关于团体标准《黄金尾矿人工鱼礁》立项的通知》(鲁硅会函字〔2025〕11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硅酸盐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参加单位：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BookMark4]

黄金尾矿基人工鱼礁
[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9551917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标准规定了黄金尾矿基人工鱼礁企业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明确了黄金尾矿基人工鱼礁生产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一般要求、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与运输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黄金尾矿基人工鱼礁企业的生产、运输及交货检验。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95519179][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C/T 9416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HJ 298 危险废物鉴定技术规范
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JTG 343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T 0151 有机质含量试验
T 0159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试验
T 0155 粗集料和细集料的含泥量试验
T 0156 细集料亚甲蓝试验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7468-1987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85-1987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 7484-1987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 7475-1987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11-1989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02-1989 水质 硒的测定 2,3 - 二氨基萘荧光法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20472 硫铝酸盐水泥
GB/T 201 铝酸盐水泥
GB/T 14684 建设用砂
JGJ 206 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
JGJ-T 241 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GB/T 14685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25176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GB/T 25177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18588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
GB/T 35164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石灰石粉
GB/T 1804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2049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
GB/T 27690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JC/T 474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
GB 31040 混凝土外加剂中残留甲醛的限量
JC/T 949 混凝土用脱模剂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GB/T 1499.1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T 1499.2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JG/T 351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
GB/T 26743 结构工程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
GB/T 23265 玄武岩纤维及其制品
GB/T 21120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
JC/T 572 耐碱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ISO 7567:2024 Bamboo structures-Glued laminated bamboo-Product specifications
GB 18668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T 14902 预拌混凝土
HJ/T 412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预拌混凝土
GB/T 29423 用于耐腐蚀水泥制品的碱矿渣粉煤灰混凝土
GB/T 8239 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
HJ/T 299-2007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JTG 345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GB/T 5008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T 384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GB/T 4111 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
JGJ/T 152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
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22105.2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GB/T 17141 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22105.1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GB/T 22105.3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3部分:土壤中总铅的测定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bookmark: _Toc195519180][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黄金尾矿 gold tailing
指黄金矿中开采出的矿石破碎、磨细后，采用浮选工艺选出金精矿时，同步产出的尾矿。
3.2 
黄金尾矿基人工鱼礁 gold tailings based artificial reef
指以黄金尾矿为主要材料，以其他材料为辅助材料，按照一定比例掺入，通过成型、固化、养护等工艺制备的海洋人工鱼礁。其结构设计符合海洋生物附着与栖息需求，用于实现海洋牧场建设、渔业资源增殖及海底生态修复，建设海洋水生生物生息场的人工设施。
3.3 
空方 hollow stere
指人工鱼礁外部结构几何面轮廓所包围的体积。
3.4 
生态空间率 ecological space rate
指人工鱼礁中与水气交流互通，为动、植物生存繁衍提供的生态空间占混凝土体积的比例。
3.5 
空方率 empty rate
指人工鱼礁空方体积与混凝土体积的比例，用ε表示。
3.6 
表面积率 surface area ratio
指人工鱼礁外表面积与混凝土体积的比例，用η表示。
[bookmark: _Toc195519181]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4.1.1 产品按单体规格分为：小型鱼礁(代号X)；中型鱼礁(代号Z)；大型鱼礁(代号D)。单体鱼礁体积不大于3(空m3)为小型鱼礁；单体鱼礁体积不小于27(空m3)为大型鱼礁；介于小型鱼礁和大型鱼礁之间的为中型鱼礁。
4.1.2 产品按配筋类型分为A型、B型、C型：
-A型以配置钢筋为增强材料的混凝土鱼礁，即钢筋混凝土鱼礁；
-B型以配置非金属筋材的混凝土鱼礁，如玄武岩筋混凝土鱼礁、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筋混凝土鱼礁等；
-C型以不配置增强筋材的混凝土鱼礁，如空心砌块型混凝土鱼礁、竖板多孔型混凝土鱼礁等。
4.2 标记
产品按下列顺序进行标记:单体规格、配筋类型、产品生产编号和标准号
示例:单体规格为中型、配筋类型为A型、产品生产编号为250408(03)的鱼礁标记为:
Z-A-250408(03)-XX/X 2025
[bookmark: _Toc195519182]一般要求
5.1 原材料
5.1.1 一般规定
人工鱼礁使用的黄金尾矿、水泥及其他胶凝材料、骨料、掺合料、外加剂、混凝土增强材料等原材料应对海洋无污染，可使用属于固体危废但经处理后鉴定符合HJ 298、GB5083.1及GB 5083.3规定的掺合料，对混凝土生态性无危害，重金属、甲醛、可释放氨、放射性物质等不超标。
5.1.2 黄金尾矿
a）黄金尾矿应按照HJ298 的规定判定为非危险废物并应符合 GB 18599 中关于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规定，黄金尾矿有机物、氯化物等有害物质限量应通过JTG 3432的规定进行测定，并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黄金尾矿有害物质限量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备注

	有机物（%）
	≤5
	T 0151
	

	硫化物及硫酸盐（%）
	≤0.5
	T 0159
	

	氯化物（按氯离子质量计）
	≤0.02
	T 0155/T 0156
	C型鱼礁不受此限


b）用于鱼礁的黄金尾矿不得含有氰化物，浸出液特征污染物浓度应符下合表的规定，含其他特征污染物的黄金尾矿浸出浓度应符合现行GB 8978的有关规定。
表2 黄金尾矿浸出液特征污染物浓度限值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总汞（mg/L）
	≤0.05
	GB 7468

	总砷（mg/L）
	≤0.5
	GB 7485

	氟化物（mg/L）
	≤10
	GB 7484

	总锌（mg/L）
	≤2.0
	GB 7475

	总锰（mg/L）
	≤2.0
	GB 11911

	总硒（mg/L）
	≤0.1
	GB 11902



5.1.3 水泥
a) 通用硅酸盐水泥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
b) 硫铝酸盐水泥应符合 GB/T 20472 的规定。
c) 铝酸盐水泥应符合 GB/T 201 的规定。
d) 其他水泥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5.1.4骨料
a) 天然细骨料应符合 GB/T 14684的规定，海砂应符合JGJ 206 的规定，人工砂应符合JGJ-T 241 的规定。
b) 天然粗骨料应符合 GB/T 14685 的规定，最大公称粒级不宜超过 25 mm。 
c) 再生细骨料应符合 GB/T 25176 的规定。
d) 再生粗骨料应符合 GB/T 25177 的规定。
e) 其他骨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5.1.5 掺合料
a) 粉煤灰应符合GB/T 1596中Ⅱ级以上等级的要求，且释放氨的量不大于0.02%(质量分数)。释放氨的测试按 GB 18588 执行。
b) 石灰石粉应符合 GB/T 35164 的规定。
c) 矿渣粉应符合 GB/T 18046 的规定。
d) 钢渣粉应符合 GB/T 20491 的规定。
e) 硅灰应符合 GB/T 27690 的规定。
f) 采用其他掺合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在使用前进行试验验证。
5.1.6 外加剂
a)外加剂应符合 GB 8076 的规定;
b)防水剂应符合 JC/T 474 的规定;
c)外加剂残留甲醛量应符合 GB 31040的规定;
d)外加剂释放氨的量应符合 GB 18588 的规定:
e)宜选用水性脱模剂，脱模剂质量应符合 JC/T949 的规定:
f)其他外加剂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5.1.7 拌合用水
拌合用水应符合JGJ 63的规定。
5.2 混凝土增强材料
5.2.1 钢筋
钢筋应符合 GB/T 1499.1和 GB/T 1499.2的规定;
5.2.2 无机非金属材料
a) 无机非金属筋应符合JG/T 351、GB/T 26743的规定，在混凝土中具有 30年以上的耐久性;
b) 玄武岩纤维应符合GB/T 23265 的规定;
c) 合成纤维应符合 GB/T 21120 的规定;
d) 耐碱玻璃纤维应符合 JC/T 572的规定;
e) 竹筋应符合ISO 7567:2024的规定;
f) 其他混凝土增强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5.3 黄金尾矿基混凝土
[bookmark: _Hlk195708048]5.3.1 黄金尾矿基混凝土拌合物应符合GB 18668中重金属（如铅、镉、汞）及硫化物含量限值测试，且黄金尾矿基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耐海水腐蚀性等性能应符合SC/T 9416的指标要求，预拌黄金尾矿基混凝土应符合GB/T 14902和HJ/T 412的规定。
[bookmark: _Hlk195539882]5.3.2 用于A型、B型鱼礁的黄金尾矿基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C30，抗折强度应不小于3.2MPa，用于C型鱼礁的黄金尾矿基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C20，抗折强度应不小于3.0MPa。
5.3.3 碱激发混凝土应符合 GB/T 29423 的规定。
5.4 结构性能
鱼礁的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 30年，适宜海洋生物的生长，具有较好的生态性。能发挥设计预定效果，产生良好生态效益。
[bookmark: _Toc195519183]技术要求
6.1 外观质量和表面状态
6.1.1 外观质量
不应有可见裂缝、空洞、蜂窝、油污等缺陷。
6.1.2 表面状态
表面状态包括尺寸偏差、表面粗糙度，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表面状态应符合表1的规定，对于C型鱼礁，还应符合GB/T 8239 的规定。
表1 表面状态指标
													单位为mm
	序号
	项目
	指标

	
	
	A型、B型
	C型

	1
	外形尺寸偏差
	±20

	2
	断面尺寸偏差
	±10

	3
	表面粗糙度
	≥0.5
	≥1



[bookmark: OLE_LINK3]6.2 生态空间率
生态空间率按产品设计要求，设计未明确时，宜按ε>3.0 m3/m3，η>15.0 m2/m3
a)A、B型鱼礁: ε>5.0 m3/m3，η>13.0 m2/m3；
b)C型鱼礁: ε>3.0 m3/m3，η>15.0 m2/m3。
6.3 性能指标
[bookmark: _Hlk209086943]鱼礁性能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其中，重金属溶出量的检测应符合HJ/T 299、GB 5085.3的规定。
表2 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A型
	B型
	C型

	1
	抗压强度等级
	≥C30
	≥C30
	≥MU10

	
	特殊海域（浪涌强烈区域）
	≥C35
	—

	2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mm
	≥40
	—

	3
	抗氯离子渗透性（电通量法）
	≤2000
	—

	4
	抗硫酸盐侵蚀性/%
	≥KS90
	—

	5
	鱼礁混凝土pH值
	溶出液pH值
	[bookmark: OLE_LINK2]≤8.8

	6
	重金属溶出量
	[bookmark: _Hlk209086958]Cu≤0.01mg/L
Zn≤0.01mg/L
Cd≤0.01mg/L
Pb≤0.03mg/L
Cr≤0.02mg/L
Cr(六价)≤0.004mg/L
甲基汞≤10ng/L
乙基汞≤20ng/L 
Hg≤0.02μg/L
Be≤0.004mg/L
Ba≤0.06mg/L
Ni≤0.01mg/L
Ag≤0.01mg/L
As≤0.01μg/L
Se≤0.01μg/L



[bookmark: OLE_LINK4]6.4 有害物质限量
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有害物质限量
单位为mg/kg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1
	砷(AS)
	≤4.0

	2
	镉(Cd)
	≤0.25

	3
	铬(Cr)
	≤80.0

	4
	铜(Cu)
	≤35.0

	5
	汞(Hg)
	≤0.15

	6
	铅(Pb)
	≤35.0

	7
	锌(Zn)
	≤80.0


6.5 放射性核素限量
应符合GB 6566的规定，≤1.0，≤1.0。
[bookmark: _Toc195519184]试验（检验）方法
7.1 外观质量
目测。
7.2 表面状态
7.2.1 表面粗糙度
按JTG 3450-2019的手工铺砂法测定表面构造深度作为表面粗糙度。
7.3 生态空间率
[bookmark: OLE_LINK7]7.3.1 用分度值不大于1 mm，量程不小于鱼礁最大尺寸的钢卷尺或其他等精度仪器，测量鱼礁尺寸，结果精确至1 mm，计算鱼礁的空方体积、表面积、混凝土体积；按公式(1)计算空方率，精确至 0.1 m3/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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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ε——空方率，单位为立方米每立方米(m3/m3)；
E——空方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V——混凝土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7.3.2 按公式(2)计算表面积率，精确至0.1 m2/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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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η——表面积率，单位为平方米每立方米(m2/m3)；
S——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V——混凝土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7.4 混凝土抗压强度
7.4.1 试件的制备
每班或每拌制不大于100 m3同配比的混凝土拌和物应制作不少于3组试件，用于测定混凝土的28d抗压强度。
7.4.2 试验方法
对于A、B型鱼礁，混凝土抗压强度应按GB/T 50081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用于混凝土强度等级检验的28d抗压强度试件，应采用标准养护的方式养护；当混凝土抗压强度试件不足时，应按JGJ/T 384的规定检测鱼礁实体强度。
对于C型鱼礁，混凝土抗压强度应按GB/T 4111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当混凝土抗压强度试件不足时，应按JGJ/T 384的规定检测鱼礁实体强度。
7.5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按 JGJ/T 152 检测鱼礁产品的保护层厚度。
7.6 抗氯离子渗透性
按 GB/T 50082 的规定检测混凝土试件的电通量
7.7 抗硫酸盐侵蚀性
制作边长 100mm×100mm×100mm的立方体试件，按GB/T 50082的规定进行试验。
7.8 有害物质限量
7.8.1 样品制备
在鱼礁表面钻取直径为100mm的芯样10个，取其距外表面(50±5) mm的样品，风干后粉碎、研磨并通过 0.149m孔径尼龙筛，混匀后作为试样，试样数量不少于100g。
7.8.2 砷
按 GB/T 22105.2的规定进行。
7.8.3 镉
按GB/T 17141 的规定进行。
7.8.4 铬
按 HJ 491的规定进行。
7.8.5 铜
按 GB/T 17138 的规定进行。
7.8.6 汞
按GB/T 22105.1的规定进行。
7.8.7 铅
按 GB/T 22105.3的规定进行。
7.8.8 锌
按 GB/T 17138 的规定进行。
7.9 放射性核素限量
按GB 6566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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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质量、外形尺寸偏差、断面尺寸偏差，表面粗糙度、混凝土抗压强度、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8.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技术要求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常生产后，原材料、配合比及生产工艺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d)	常规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停产6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f)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8.3 抽样
8.3.1 出厂检验抽样：以连续生产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鱼礁产品或部件100件为一批，不足100件时也以一批计。从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取5件，其中对于A型鱼礁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检验数量为1件，其他项目检验数量为5件。
8.3.2 型式检验抽样：对于A、B型鱼礁以1000件产品或部件为一批随机抽取，不足1000件时也以一批计；对于C型鱼礁，以10000件产品或部件为一批随机抽取，不足10000件时也以一批计以抽样；数量按表4进行。
表4 抽样数量
	序号
	检验项目
	抽样数量/件

	1
	外观质量和表面状态
	5

	2
	生态空间率
	1

	3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1

	4
	有害物质限量
	1

	5
	放射性核素限量
	1


8.4 判定规则
8.4.1 混凝土抗压强度
检查同批次鱼礁抗压强度检验的原始记录，评定按GB/T50107的有关规定执行。若混凝土抗压强度原始记录不充分，应按JGJ/T 384检测鱼礁实体强度。
8.4.2 外观质量和表面状态
外形尺寸偏差、断面尺寸偏差、表面粗糙度的检验结果符合本文件要求，判该项目合格，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可加倍取样，对不符合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若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该项目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8.4.3 鱼礁混凝土pH值
所检项目符合本文件要求，判该项目合格。若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可加倍取样，对不符合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若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该项目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8.4.4 抗氯离子渗透性、抗硫酸盐侵蚀性
所检项目符合本文件要求，判该项目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8.4.5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对于A型鱼礁，所检项目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该项目合格。若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可加倍取样复验，复验结果若符合本文件要求，判该项目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8.4.6 有害物质限量、放射性核素限量
所检项目符合本文件要求，判该项目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8.4.7 判定
出厂检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判该批产品合格。若检验项目中外形尺寸偏差、断面尺寸偏差、表面粗糙度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可加倍取样，对不符合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果若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型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判产品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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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出厂产品应提供质量合格证、标记等出厂证明文件，应包括：产品名称、产品类别、执行标准、生产厂名、地址、产品合格证、安全说明、生产日期或产品生产编号。
9.2 运输可采用车、船等运输工具装运，运输时应固定，不得碰撞、倾斜。鱼礁吊运强度不小于设计强度等级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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